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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SDF—2014—0001             签订地点：_________ 

流水号：__________                  签订时间：__________ 

山东省人防工程防护（化）设备产品买卖合同 

 

出卖人：________________     出卖人营业执照注册号：__________ 

                              出卖人生产资质许可证 号：________ 

买受人：________________     出卖人人防备案证编号：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人防工程防护设备生产安装行政许可资质管理办

法》（国人防〔2013〕536号）和《山东省人民防空工程防护（化）设备管理规定》，为

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金额 

洞口尺寸 单位 
数

量 

开启

方向 

单

价 

金额 

（元）
序

号 

防护设备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宽度 高度      

          

          

          

          

          

 
防化设备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

量 
单价 

金额 

（元）

       

       

运输费： 

安装费： 

合计人民币（大写）： 

二、出卖人必须是国家人防办公室批准的定点生产、安装企业，并已在山东省人防

办登记备案。买受人必须使用经国家人防办公室批准和山东省人防办登记备案的企业生

产和销售的防护（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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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质量要求、技术标准：所供防护（化）设备应符合人民防空行业标准和规范要

求。 

四、运输方式、交货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供货时间：门框_____送到施工现场，门扇供货时间买受人应提前一个月书面

通知出卖人。 

六、买受人按工程进度向出卖人发出书面供货通知，待防护（化）设备送到现场后，

由买受人对设备的质量、数量进行验收并提供卸车、吊装、水、电等满足施工现场条件，

特殊或大件设备的包装或支架由出卖人回收。 

七、验收标准、方法：按《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产品质量检验与施工验收标准》

（RFJ01-2002）、《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试验测试与质量检测标准》（RFJ04-2009）执

行，由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出具检验证明文件。 

八、付款方式：合同签订成立预付总货款的_____（不低于 30%，人民币_____），

门框送到现场付总货款的_____（不低于 30%，人民币_____），门扇送到现场付总货款

的_____（不低于 30%人民币_____，），安装完成付总货款的_____（不低于 5%，人民币

_____），余款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付清。 

九、出卖人在防护（化）设备安装完成验收合格余款付清后，向买受人提供防护（化）

设备使用及维护保养说明书，并在国家规定的质保期内，承担相应责任。 

十、违约责任：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向对方支

付总货款_____的违约金。 

十一、解决合同纠纷的途径：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

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____种方式解

决： 

（一）提交__________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其他约定事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合同一式四份。出卖人、买受人、工程所在地省辖市人防办各一份，且由

出卖人在合同签订后十五日内送省人防办工程处备案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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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人 

 

单位名称：（公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买受人 

 

单位名称：（公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山东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制定 

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监制 

 

 


